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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临床试验现场检查要点 

（2016 年） 

 

第一部分 

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规

定》等相关要求制订。 

 

序号 现场检查要点 

1 临床试验条件与合规性 

1.1 临床试验机构 

1.1.1 是否为经资质认定且在有效期内的药物临床试验机构 

1.1.2 是否具有与受试产品相适应的条件，包括医疗器械临床试验人员、仪器

设备、场地等 

1.1.3 仪器设备是否具有使用记录，使用记录与临床试验是否吻合 

1.2 临床试验的伦理审查 

1.2.1 知情同意书是否符合有关要求 

1.2.2 受试者受到伤害时是否给予及时救助和补偿 

1.2.3 是否有伦理审查记录 

1.2.4 
伦理委员会是否保存所审查的文件资料，审查的方案/知情同意书版本

及内容是否与执行的版本及内容一致 

1.3 临床试验批准或备案情况 

1.3.1 需进行临床试验审批的第三类医疗器械，是否在临床试验前获得批准 

1.3.2 是否按规定向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备案 

1.4 临床试验协议/合同 

1.4.1 是否签署临床试验协议/合同 

1.4.2 协议/合同内容与受试产品信息是否相符 

1.4.3 协议/合同内容是否明确各方责任 

1.4.4 协议/合同的签署时间是否在申报产品检测报告有效期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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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临床试验部分 

2.1 临床试验准备情况 

2.1.1 临床试验机构和实施者是否按规定的格式共同设计制定临床试验方案 

2.1.2 临床试验方案及其修改，是否经伦理委员会审查同意或者备案 

2.1.3 
实施者是否向临床试验机构提供《医疗器械临床试验须知》，内容是否

符合有关要求 

2.1.4 实施者是否对参加临床试验人员进行了培训，是否有培训记录 

2.1.5 临床试验机构是否保存受试产品及临床试验相关文件物品的交接记录 

2.2 知情同意情况 

2.2.1 
已签署的知情同意书数量是否与临床试验报告中的病例数相符（包括筛

选失败病例） 

2.2.2 签署的知情同意书版本是否与伦理审查通过的版本一致 

2.2.3 伦理审查时间是否早于知情同意书签署时间 

2.2.4 知情同意书签署的内容是否完整、规范（含临床试验人员电话号码，签

署日期等） 

2.2.5 受试者签署知情同意书是否为受试者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签署（必要时

核实受试者参加该项试验的实际情况） 

2.3 临床试验实施情况 

2.3.1 临床试验人员是否熟悉临床试验方案及相关资料，并熟悉受试产品的使用 

2.3.2 
临床试验过程是否遵循临床试验方案,包括受试者入选与排除标准、病

例数、对照品选择、试验周期、观察指标、不良事件处置和记录等 

2.3.3 各临床试验机构执行的试验方案是否为同一版本（多中心） 

2.3.4 临床试验的原始数据收集、病例报告表是否由临床试验人员签字 

2.3.5 临床试验统计分析是否由试验方案规定的人员、按照规定的方法完成 

2.3.6 是否对临床试验实施监查，是否有监查记录 

3 临床试验数据管理 

3.1 是否具有病例筛选入选记录及病例鉴认文件 

3.2 病例筛选入选记录及病例鉴认文件中筛选、入选和完成例数是否与临床

试验报告中信息相符 

3.3 受试者鉴认文件或者筛选入选记录等是否可以溯源，并且具有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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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试验中生成的检测报告或结果中的数据是否可以溯源 

3.5 病例报告表填写是否完整 

3.6 病例报告表中填写的内容是否在原始病历、检验记录等原始记录中可追

溯 

3.7 临床试验中发生的不良事件是否均按规定记录和处理，并与临床试验报

告一致 

3.8 严重不良事件是否按规定记录、报告监管部门，并与临床试验报告一致 

4 受试产品的管理 

4.1 该产品是否有具备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结论合格的产品检验报告 

4.2 
受试产品的管理记录（包括运输、接收、处理、储存、分发、回收与销

毁等）是否完整，数量是否相符 

4.3 
受试产品的运输条件、储存温度、储存条件、储存时间、安全有效期等

是否符合要求 

4.4 受试产品是否与检测报告、临床试验报告中的产品名称、规格型号一致 

5 申报资料的情况 

5.1 
注册申请的临床试验方案版本及内容是否与临床试验机构保存的版本

及内容一致 

5.2 
注册申请的临床试验报告版本及内容是否与临床试验机构保存的版本

及内容一致 

5.3 
注册申请的临床试验报告中数据是否与临床试验机构保存的原始记录

和原始数据一致 

5.4 
注册申请的临床试验报告中临床试验人员签名及临床试验机构签章是

否属实 

 

 

第二部分 

（体外诊断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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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管理办法》和体外诊断试

剂临床试验（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等相关要求制订。 

 

序号 现场检查要点 

1 临床试验条件与合规性 

1.1 临床试验机构 

1.1. 
是否为省级医疗卫生单位，对于特殊使用目的的体外诊断试剂，可在市级以

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科医院或检验检疫所、戒毒中心等单位开展 

1.1.2 是否具有与试验用体外诊断试剂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仪器设备、场地等 

1.1.3 仪器设备是否具有使用记录，使用记录与临床试验是否吻合 

1.2 临床试验的伦理审查 

1.2.1 
知情同意书是否符合有关要求（客观上不可能获得受试者知情同意，经伦理

委员会审查和批准后可免于受试者的知情同意） 

1.2.2 是否有伦理审查文件 

1.2.3 
伦理委员会是否保存所审查的文件资料，审查的方案/知情同意书版本及内

容是否与执行的版本及内容一致 

1.3 临床试验备案情况 

1.3.1 是否按规定向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备案 

1.4 临床试验协议/合同 

1.4.1 是否签署临床试验协议/合同 

1.4.2 协议/合同内容是否与试验用体外诊断试剂信息相符 

1.4.3 是否制定文件明确各方的职责分工 

2 临床试验部分 

2.1 临床试验准备情况 

2.1.1 申请人是否与各临床试验机构协商制定统一的临床试验方案 

2.1.2 临床试验方案及其修改是否经伦理委员会审查同意或者备案 

2.1.3 
申请人是否根据临床试验方案制定标准操作规程，并对参加试验的所有研究

者进行临床试验方案和试验用体外诊断试剂使用的培训，是否有培训记录 

2.1.4 临床试验机构是否具有试验用体外诊断试剂及相关文件物品的交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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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知情同意情况（免知情同意除外） 

2.2.1 
已签署的知情同意书数量是否与临床试验报告中的病例数相符（包括筛选失

败病例） 

2.2.2 签署的知情同意书版本是否与伦理审查通过的版本一致 

2.2.3 伦理审查时间是否早于知情同意书签署时间 

2.2.4 知情同意书签署的内容是否完整、规范（含临床试验人员电话号码，签署日

期等） 

2.2.5 受试者签署知情同意书是否为受试者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签署（必要时核实

受试者参加该项试验的实际情况） 

2.3 临床试验实施情况 

2.3.1 
申请人是否与临床试验工作人员进行临床试验的预试验，临床试验工作人员

是否掌握试验用体外诊断试剂所适用的仪器、操作方法、技术性能等 

2.3.2 临床试验过程是否遵循临床试验方案 

2.3.3 各临床试验机构执行的试验方案是否统一 

2.3.4 
临床试验的原始数据收集、病例报告表（如适用）是否由临床试验工作人员

签字 

2.3.5 临床试验统计分析是否由试验方案规定的人员、按照规定的方法完成 

2.3.6 申请人是否对临床试验实施监查，是否有监查记录 

3 临床试验数据管理 

3.1 是否具有病例筛选入选记录及病例鉴认文件（如适用） 

3.2 病例筛选入选记录及病例鉴认文件（如适用）中筛选、入选和完成例数是否

与临床试验报告中信息相符 

3.3 病例筛选入选记录及受试者鉴认文件（如适用）等是否可以溯源，并且具有

关联性 

3.4 试验中生成的检测报告或结果中的数据是否可以溯源 

3.5 病例报告表中填写的内容是否在原始病历、检验记录等原始记录中可追溯

（如适用） 

3.6 病例报告表填写是否完整（如适用） 

3.7 临床试验中的所有试验数据，是否试验操作者、复核者签字，试验机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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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试验用体外诊断试剂的管理   

4.1 该产品是否具有具备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结论合格的产品检验报告 

4.2 管理记录（包括运输、接收、处理、储存、分发、回收与销毁等）是否完整，

数量是否相符 

4.3 运输条件、储存温度、储存条件、储存时间、安全有效期等是否符合要求 

4.4 是否与检测报告、临床试验报告中的产品名称一致、规格型号相符 

5 临床试验用样本的管理   

5.1 
临床试验用样本来源、编号、保存、使用、留存、销毁的各环节是否有原始

记录 

5.2 临床试验用样本检测与临床试验方案规定一致，是否具有完整的原始记录 

5.3 临床试验用样本是否重复使用，如有，应提供相应说明 

6 申报资料的情况 

6.1 
注册申请的临床试验方案版本及内容是否与临床试验机构保存的版本及内

容一致 

6.2 
注册申请的临床试验报告版本及内容是否与临床试验机构保存的版本及内

容一致 

6.3 
注册申请的临床试验报告中数据是否与临床试验机构保存的原始记录和原

始数据一致 

6.4 
注册申请的临床试验报告中临床试验人员签名及临床试验机构签章是否属

实 

 


